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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则
规划背景
为有效保护中国历史文化名村朱家峪丰富而珍贵的物质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持历史风貌、传承优秀文化、科学指导村庄建设，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特编制本规划。
规划依据
（一）国家相关法律、法规：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2007.10）；
《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2008.4）；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2002.10）；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实施条例》（2003.5）；
《镇规划标准》（2007.5）；
《村庄和集镇规划建设管理条例》（1993.6）；
《中国历史文化名镇（名村）评价指标体系》（建规函[2007]360号）；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03.10）；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
    （国办发〔2005〕18号，2005.3）；
《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规范》（2005.9）；

《历史文化名镇名村保护规划编制办法》（初稿）。
（二）地方相关法规、规章、行政规范：
《山东省村庄建设规划编制技术导则(试行)》（2006.6）；
《章丘市城市总体规划（2008－2020）》；
《官庄乡总体规划（2005－2025）》。


规划属性

根据《历史文化名镇名村保护规划编制办法》（初稿）的相关要求，历史文化名村保护规划是村庄规划的专项规划，应与村庄规划一同编制，因此本规划同时涵盖名村保护规划与村庄规划两部分工作。为方便规划实施与管理，特将两部分规划合并成册、同时报审，文本第七章内容为村庄规划的主要编制工作。
规划范围
本保护规划的规划范围为朱家峪村村域范围（含原太平村），共计约7平方公里；其中重点规划区为朱家峪老村，面积约36.7公顷。在规划范围内进行保护、整治及其它各种建设活动，均应执行本规划。
规划期限
本保护规划期限与官庄乡总体规划一致，为2008～2025年。规划近期为2008～2015年。
指导思想
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传承发展。
规划原则
（1）历史真实性原则
（2）完整性原则
（3）物质与非物质文化遗产整体保护原则
（4）区域系统保护原则
（5）合理利用、永续利用原则
（6）居民参与原则
规划目标
通过保护规划和村庄建设相关规划，要使朱家峪村同时满足中国历史文化名村及社会主义新农村规划的要求，成为：
“生态环境优美、历史人文特色显著、生活及旅游服务设施完备、以遗产保护为核心、兼顾旅游发展的齐鲁原生态山地古村落”。

规划总体策略
重点保护、修复朱家峪内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修缮区内其它具有历史价值和历史风貌的历史建筑、遗存，保持朱家峪的历史真实性。
保护朱家峪内各项非物质文化遗产，使其成为齐鲁古村传统文化的集中展示区。
保护朱家峪的历史风貌、传统肌理以及整体山水格局，使其成为中国北方传统古村落的活化石。
整治朱家峪居住环境，完善配套基础设施，使其成为居住环境优美、生活条件舒适的村庄聚落。
合理利用朱家峪历史文化遗产和生态环境资源，发展特色明显的文化旅游产业，形成对区域旅游发展有带动作用的重要节点。
价值特色评价
村落特色
朱家峪古村落发展历史悠久、文物古迹丰富、风貌保存完整，被称为“齐鲁第一古村，江北聚落标本”，其特色可概括为：
（1）极为理想的山水形制
（2）取法自然的村落格局
（3）完备独特的基础设施
（4）独具特色的建筑形式
（5）尊礼重教的悠久传统
（6）一脉相承的宗族体系
历史价值
朱家峪古村山水格局典型，村内建筑遗产、文物古迹分布集中、颇具规模、风貌较好，周边历史文化资源丰富，儒学礼教、道教、宗族文化底蕴深厚，流传至今。朱家峪村保留了关于齐鲁地区古村落选址、规划、建设、建筑风格、文化发展等方面大量的历史信息，具有极高的历史价值，是研究齐鲁地区丘陵地带古村落的活标本。
艺术价值
村内院落布局因地制宜、统一而富有变化，景观错落有机、极具特色；建筑风格简约而不乏装饰，木雕、石刻、砖雕、铁艺等工艺纯熟、内涵深刻，体现出极高的艺术水平，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
科学价值
朱家峪村有大片自八千万年寒武纪至五千五百万年奥陶纪灰岩出露构成的真岩，岩石中分布大量的海藻类古生物化石，为地质学和古生物学研究提供了极其丰富的地质和古生物实物资料。
朱家峪村内岳石文化遗址的发现，将这一古人类文化存在的范围从平原地区拓展至丘陵地区，是史学和考古学界的一大发现，具有很高的科学价值。
朱家峪村内双轨古道是现行交通规则在明清时期的先驱，康熙立交桥则体现了古人对立体交通的思考，结合自然冲沟设计形成的排水体系以及由圩门、圩墙、哨门、更屋组成的防御体系，对古代村落规划、交通技术、市政技术、村落防御体系的研究均具有重要的科学价值。
文化内涵
朱家峪村历史悠久，从古至今好学诗礼，崇尚耕读，村中传承着较为浓郁的耕读文化、道家文化、儒学文化、山水文化和宗法文化，是齐鲁文化的重要传承地，章丘地区道教文化的重要发祥地，山水文化、耕读文化、宗法文化的重要展示地，具有极为深刻的文化内涵。
保护内容与框架
历史文化特色保护骨架
四山围双溪、四巷串古韵。
四山：
指紧围古村的青龙山、白虎山、笔架山、文峰山。
双溪：
指纵贯古村的两条溪水。
四巷: 
指下崖沟、东崖头、西崖头、西北角四条古街巷。
古韵：
指古村内散布的多处文物保护单位、历史建筑和历史环境要素。
保护内容

表3-1 朱家峪古村内建筑的分类保护与整治措施统计表

	物质
文化
遗产
要素
	山水格局
	古村落与青龙山、白虎山、文峰山、笔架山、龙脉山、胡山与河流组成的山水格局

	
	街巷格局
	以主街为骨干和中轴，结合地形，兼顾文化景致的树状街巷格局

	
	古河道
	古村内的两条古河道

	
	文物保护单位
（区县级）
	圩门、文昌阁、山阴小学、朱家峪遗址、朱氏北楼、朱氏家祠、进士故居、关帝庙、女子学校、康熙双桥、坛井、长流泉、魁星楼、鲁班庙、圣水灵泉庙（共计15处）

	
	历史建筑
	朱崇琪宅（不含朱氏北楼）、朱广和宅、张俊河宅、朱立海宅、朱连经宅、朱连谱宅、张杰宅、朱继芳宅、朱继会宅、朱继超宅、土地庙、朱广学宅、朱崇河宅、朱崇武宅、朱崇会宅、朱崇吉宅、朱崇伟宅、朱崇范宅、朱崇汉宅、赵立增宅、李传毕宅（共计21处）

	
	特色构筑
	古防御系统
	上圩门、中圩门、古城墙、更屋

	
	
	古桥
	康熙双桥、坛桥、青云桥、背城桥、汇泉桥

	
	
	古井
	双井、坛井、北头井、后河井、东井、西井

	
	
	古泉
	长流泉、长寿泉、燕尾泉、圣水灵泉

	
	
	其它构筑物
	石碾石磨等

	
	古树
	古村内的两棵大树：卧龙槐和朱氏家祠内的桧柏、新村内的一棵古柏树 

	非物质文化遗产要素
	与其表现形式相关的文化空间
	与口头传说相关的文化空间
	坛桥七折、先人洞、公主坟山、长寿泉等

	
	
	与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民间传统知识和实践相关的文化空间
	文昌阁、 关帝庙、 土地庙、 魁星楼、鲁班庙、圣水灵泉庙、青龙山、白虎山、笔架山、文峰山 、胡山等

	
	
	与传统手工艺技能相关的文化空间
	以李家申宅和李维丰宅为主的民居


保护区划
划定原则
为科学有效地保护朱家峪村的文物，根据文物主管部门的相关规定落实15处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范围及建设控制地带。为更好的对历史文化名村实施保护，准确反映朱家峪村的历史真实性，根据传统格局完整、历史风貌连续、历史建筑集中的原则，划定历史文化名村保护范围，包括核心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根据古村内可见的周边区域风貌与景观协调原则，在保护范围外划定环境协调区。保护范围和环境协调区总面积约226公顷。
保护区划划定
核心保护范围的划定
以朱家峪古村主街为核心，涵盖大部分文物保护单位和有保护价值的传统建筑群及相关空间。其范围为：北至从西园水库流出的河流北侧的陡坎，西至村庄西侧建设边界，东至长流泉所在的石板路东侧陡坎，南至坛井南侧30m的巷道。具体区划边界以《保护区划图》为准，面积约12.90公顷。
建设控制地带的划定
将老村除核心保护范围、文物保护单位保护范围及建设控制地带以外的所有可建设用地划为建设控制地带，其范围为：北至圩门和青龙山脚下通往西园的机动车道路中心线，西至水库以东和笔架山山脚下的规划道路中心线，东至白虎山山脚下的规划道路中心线，南至文峰山下村庄建设边界。具体区划边界以《保护区划图》为准,面积约12.56公顷。
环境协调区的划定
将古村内的重要节点向周围环视，目力可及的所有地区划定为环境协调区。具体区划边界以《保护区划图》图为准,面积共计约200公顷。

文物保护单位保护范围的落实

古村内文物保护单位均为区级文物，其保护范围为文物保护单位本体。

文物保护单位建设控制地带的划定

古村内除山阴小学以外的文物保护单位均不设建设控制地带，保护规划建议增设山阴小学的建设控制地带为：南北边界为山阴小学外墙皮外扩10米，西至河流西侧边界，东至现状停车场东侧陡坎。

核心保护范围的总体保护措施


居住人口的确定

为维护历史文化名镇、名村的居民和村民的利益，保持传统文化的延续，合理确定核心保护范围内的居住人口容量为500人。


建筑物、构筑物的保护与整治措施

针对建筑物、构筑物区分不同情况，采取相应措施，以保持传统风貌的真实性和完整性。将除文物保护单位外的建筑分为历史建筑、一般传统风貌建筑、与传统协调建筑和与传统不协调建筑四类，进行分类保护与整治。对已弃置坍塌的成片建筑列为民居遗迹，提出保护整治措施。核心保护范围内不得进行新建、扩建活动。但是，新建、扩建必要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除外。


历史环境要素及周边环境的保护

朱家峪村历史环境包括古防御系统、古树、古泉、古井、古桥等能体现朱家峪村传统特色和典型特征的构筑物和环境要素，应分类进行合理有效的保护，并注意保护与其相关的周边环境，保持风貌的协调性。加强对周边山体水体的生态环境修复，重点整治西园至村外的河流沿岸，营造良好的水岸空间。


街巷历史格局的保护

保持原有街巷尺度、原有沿街建筑立面的连续性，并保护原有的以青石板为主的铺地形式，和以当地植被为主的绿化形式。

道路交通的组织

合理组织道路交通，基本保持原有道路断面形式。严格限制机动车进入核心保护范围，保护传统的铺装不受损坏。

基础设施改善

对基础设施改善措施的制定应当遵循与传统风貌相协调、避让历史文化遗产要素的原则。具体措施见文本第七章第三十七条至第四十五条。

外部装饰和其它设施的要求

保持核心保护范围内建筑物、构筑物、街巷两侧的外部装饰和生活设施、广告牌匾等与传统风貌相协调。建筑外立面的装饰和各种设施、广告牌等应使用传统材料。

核心保护范围建筑的保护与整治措施

（1）采取整体对待、严格保护的措施。保护传统街巷空间与格局，区内的建筑和环境以保护和维修为主。
（2）根据建筑评估与分类，确定核心保护范围内建筑物、构筑物的保护与整治方式。

对历史建筑进行分类甄别。对优秀的历史建筑，原则上按照文物保护单位的相关要求进行保养、加固或修复。对其他历史建筑采取维修改善的方式，在不改变外观特征的前提下允许对内部进行适当的维修改造；对一般传统风貌建筑进行外观维修，可以按照原体量、材料、色彩、形式进行翻建；对与传统协调建筑可予以保留，并控制与其相关的一切建设活动，使之与历史风貌相协调；对与传统不协调建筑予以整治更新，在与历史风貌相协调的前提下对建筑进行内部改造和外部更新；对与传统风貌严重冲突的建筑物、构筑物，应择机拆除。对于民居遗迹中原有建筑情况较清楚的，参照一般传统风貌建筑保护与整治措施，可以按照原体量、材料、色彩、形式进行翻建，不具备翻建条件的应予以遗址保护与展示。

表4-1核心保护范围内建筑的分类保护与整治措施统计表

	建筑的分类保护与整治措施
	建筑面积(平方米)
	比例(％)

	维修改善
	3770.9
	15.2

	外观维修，可翻建
	16408.3
	66.4

	保留整修
	3689.1
	14.9

	整治更新
	868.4
	3.5

	合计
	24736.7
	100.0


（3）核心保护范围建筑层数应控制在1层，檐口高度原则上不得高于3.5m。建造活动应尊重原有地形，若确实需要局部垫高，应参照原有宅基地周边高程，不得高于原地形高程450mm。屋顶材料应为小青瓦或覆草坡顶，屋面坡度控制在1:1～1.5，屋顶对角线长度不得大于11.4m。

建设控制地带风貌控制措施

（1）建设控制地带内采取重点保护、严格控制的措施。对建设控制地带内的建筑保护与整治措施参照核心保护范围的建筑分类保护与整治措施。
（2）对建设控制地带内现存废墟、质量较差、风貌较差的建筑所在区域允许适当进行改、扩、新建活动，但新建建筑应严格按照本规划控制要求，与传统建筑风格相协调，同时不得破坏传统街巷格局、空间尺度及文化景致等；对现有的不协调建筑可进行改造或拆除，使其与核心保护范围的环境相协调。
表4-2 朱家峪古村建设控制地带内建筑的分类保护与整治措施统计表

	建筑的分类保护与整治措施
	建筑面积(平方米)
	比例(％)

	维修改善
	0
	0

	外观维修，可翻建
	3252.8
	56.9

	保留整修
	2460.3
	43.1

	整治更新
	0
	0

	合计
	5713.1
	100.0


（3）紧邻核心保护范围的区域内，建筑层数应控制在1层，檐口高度不得高于3.5m，建造活动应尊重原有地形，若确实需要局部垫高，应参照原有宅基地周边高程，不得高于原地形高程450mm。屋面坡度控制在1:1～1.5, 屋顶材料应为小青瓦或覆草坡顶，屋顶对角线长度不得大于11.4m。远离核心保护范围的区域中，局部地段建筑层数可为2层，檐口高度不得高于7m，屋面坡度宜控制在1:1～1.5, 屋顶材料宜为小青瓦或覆草坡顶，或为当地民居常用屋顶材料，严禁使用黄、蓝色屋顶材料及琉璃瓦、彩钢屋面等。屋顶对角线长度宜控制在11.4m以下。

（4）建设控制地带内各种维修、改建、扩建、整饬等建设活动应严格按照报批程序经章丘市城乡规划局批准后方可实行，以保证建筑形式、体量、风格、色彩以及构造装饰与村庄整体风格的协调一致。
（5）加强环境卫生治理，严禁随意倾倒垃圾等行为。
（6） 加强山体水体周边的生态环境修复，重点整治西园至村外的河流沿岸，营造良好的水岸空间。

环境协调区控制措施

（1）应重点保护区内自然环境，加强环境协调区的植被种植与保育，注重保护水体环境与景观，为核心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提供良好的保护屏障和景观背景。
（2）对环境协调区内现存文物保护单位及其保护范围应按照文物保护相关规定进行严格保护。
（3）环境协调区多为山体，为非建设用地，原则上不得进行新建、扩建等建设活动。但是，新建、扩建必要的基础设施和景观建构筑物除外。
（4）在环境协调区内新建、扩建必要的基础设施和景观建构筑物的，应按照规划报请章丘市城乡规划局批准后方可实施。

文物保护单位保护措施

1．保护措施制定和实施原则
村内现存文物保护单位均为区级文物保护单位，应依据区级文物保护单位保护的相关要求制定相应的保护措施。
分区划定各处文物保护单位本体和保护范围，强调保护文物本体的历史真实信息，严格控制保护范围内建筑环境风貌的完整性，控制建设控制地带内建筑环境风貌的协调性。
在制定各文物保护单位修缮方案时应采取审慎的态度。考虑措施的可逆性。
保护措施与保护修缮技术方案须经文物主管部门组织专家论证；保护修缮工程必须委托拥有相应资质的专业部门进行专项设计，设计方案必须符合各项相关行业规范。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修缮设计方案须依程序审批后方可实施。
2．文物保护一般性原则
（1）原址保护。
（2）现阶段保护区划范围涵盖已探明有保护价值不可移动的文物遗存，规划实施中应及时贯彻规划对新考古发现以及研究成果制定的应变方案。
（3）强调现状保护的意义，避免保护性破坏。
（4）减少干预，强调文物环境保护，定期实施日常保养。
（5）整治危害文物风貌的建筑，改善街区环境。
（6）预防灾害性侵袭（火、风、雨、虫害等）。
（7）加强文物保护的宣传教育，鼓励文物保护的科学研究。
3．文物保护单位及其保护范围内建筑保护整治措施
按照与文物保护相关的法律法规要求，应本着对文物本体真实性、完整性严格保护、对文物周边环境尤其是文物保护范围内建筑环境严格控制的原则，对文物保护单位及其保护范围内建筑进行保护与整治。具体措施包括：
（1）保护修缮：对文物保护单位、历史建筑本体内质量较好的建筑，进行严格保护和保护性修缮。
（2）维修：对部分建筑质量较差、但具有代表性的传统木结构建筑，采用维修的方式，参照文物保护的方式，进行详细测绘后，尽量利用原有结构与材料，对破损的部分进行维修或重修，尽可能保留和展示建筑原有的风貌。
（3）改善维修：对于具有一定传统风貌、但质量较差的传统木结构建筑，通过改善的方式进行整治更新，建筑立面与屋顶严格遵照原有形式与做法，使用传统材料，尽量还原原有外观；但在建筑内部，可以使用部分现代建筑材料，提高建筑使用性能。
（4）拆除与恢复风貌：对保护范围内与文物风貌存在较大冲突的建筑，应进行拆除，但为了维持街巷的整体肌理及街巷连续的街道界面，对于部分地块应按照建设控制的要求进行风貌恢复，建设为与传统风貌相协调的建筑。
（5）暂留：少量近期进行了自我改造的建筑，风貌与体量基本与传统风貌基本协调，予以保留。
4．区级文物保护单位保护措施
（1）朱家峪遗址
保护范围：南至断崖，北至南界向北60米处村中民房外墙根，东至断崖，西至断崖以西60米。总占地面积778平方米。
保护要求：保护范围内严禁进行开发建设，现状环境须加强整治，对荒草进行清理，改善文物本体的环境。恢复遗址周边的建筑风貌，对荒废的建筑进行整治改造，改善文物周边的风貌环境。同时，加强对文物的标识。
（2）圣水灵泉庙
保护范围：北至西厢房北墙向东延伸以北10米处，南至正北屋后墙以南2米处，西至西厢房后墙以西5米处，东至正殿以东20米处。总占地面积2667平方米。
保护要求：鉴于圣水灵泉庙建筑残损情况严重，应对其采取保护性修复。对有历史资料可考的部分应进行重点修复，坚持修旧如故的原则。对无法考据的部分宜以遗存、遗址保护为主，有针对性地进行日常保养、防护加固和环境整治。
（3）朱家峪古建筑群
保护范围：山阴小学的保护范围仍为院落本体，增设建设控制地带，南北边界为山阴小学外墙皮外扩10米，西至河流西侧边界，东至现状停车场东侧陡坎。朱家峪村内其余12处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范围为文物保护单位本体。
保护要求：
院落格局：严格恢复原有院落格局，保护真实历史信息。
主体结构：严格保护现有结构较完整的建筑，加固主体结构尚完整的建筑物，做好木结构的防火、防虫；修缮局部破损较严重的建筑，替换部分梁柱，补齐缺失木构件；按传统式样恢复，尽量利用原有建筑构件。
搭建的拆除：拆除院落内或建筑周边的搭建物。
墙体：严格保护建筑的墙体，修缮应按照原有形制、采用传统材料和工艺。
地面：严格按照传统形制保护、修缮、更新、恢复内部的地面。地面的修缮、更新、恢复应采用传统材料与做法。
门窗：建筑必须使用传统式样木门窗。合理修缮现存旧门窗，以保证使用的安全和可持续性。
装饰构件：严格保护建筑内外的装饰构件，按原样修复破损丢失构件，做好防护措施。保护、修缮院落中的配景元素。
自然与人文环境保护措施
空间格局的保护
自然环境的保护
保护周边山体形态及植被，严禁开山采石。重点加强对青龙山、白虎山、笔架山、文峰山自然山体景观的保护。同时，根据农业与林业发展计划调整树种，形成多样化、具有地方特色的山体景观。
严格保护村内现存两条水流，避免水体污染。绿化、美化河岸，打造滨水休闲环境。应及时清理和疏通河道，严禁以任何理由填埋河道。完善规划区内给水和排水设施，保护地下水资源，防止过度使用地下水。
视线通廊的保护
严格保护、修缮青瓦坡屋面，保护古村平缓且延绵起伏的天际轮廓线。
根据对景关系，重点保护主街、辅街、较重要的古巷内部和重要文物及历史要素与周边自然山体之间的视线通廊的通达性。
建筑高度控制
核心保护范围内建筑的形式和体量应与传统街区整体风格相协调一致，建筑檐口高度不得高于3.5米，建筑应为一层。
建设控制地带内建筑必须遵循保护措施的要求，高度控制在7米。其中，紧邻核心保护范围的建筑高度不得高于3.5米，建筑应为一层。
传统街巷的保护
传统街巷格局的保护
严格保护村庄内古街巷的走向与基本形态。加强对传统街巷空间的保护，严禁侵占或拓宽街巷进行建设。
传统街巷铺装材料
加强对现存石板铺装传统街巷路面的保护及修缮。保护范围内除规划对外交通道路外，其它街巷的路面禁止采用石板以外的其他材料。已经采用非传统路面材料的，应逐步改造，恢复原有的石板路风貌。
沿街立面
保护古村内沿街民居的传统建筑形式，保持街巷及两侧建筑的原有尺度关系，重点保护沿街建筑立面形式、建筑材料、建筑色彩等的统一性、连续性和视觉景观的完整性。对于与传统风貌不协调的建筑采取整治更新等措施，使历史街巷景观得到延续。
街巷环境整治
维持路面清洁，及时清理沿街的垃圾。加强对主街及其周边空间环境——尤其是沿主街的院落入口环境的整治。
传统院落的保护与整治
根据对院落的风貌质量、所处位置和周边环境的综合评价分析，对古村内现状院落提出分类的整治与更新模式，包括三类：保留、整治改造和重建。
保留：针对现状格局完整，建筑风貌、质量较好或一般的院落。应保持原有传统院落格局，以院落环境整治为主，同时对沿街界面进行整治改造；建筑以保留整修为主，以整治改造为辅，不宜拆除重建。
整治改造：针对现状格局相对完整，建筑风貌质量一般，个别建筑风貌质量较差的院落。应基本保持原有院落格局，以院内建筑的整治改造为主，结合局部拆除更新，同时进行院落环境整治。
重建：针对现状格局残损严重，大多数建筑质量差的院落。宜在基本保持原有院落尺度前提下，适度恢复原有院落格局、营造良好的院落环境，院内建筑以拆除更新为主。
尤其注重对核心保护范围内质量较差，同时对原有村落空间肌理有重要意义的院落的重建。重建院落总计约30余处。
历史环境要素的保护
朱家峪村历史环境包括古防御系统、古树、古泉、古井、古桥等能体现朱家峪村传统特色和典型特征的构筑物和环境要素，应分类进行合理有效的保护。
（1）古防御系统的保护
现存的上圩门和中圩门、尚有遗存的东、西哨门和4处更屋应增加标识，进行加固和科学修缮。已无地面遗存的中哨门和3处更屋宜根据历史考据，进行原址重建。
（2）古桥的保护
古村内所有古桥应进行保护，恢复原有铺装。对存在质量安全隐患的古桥应进行维修加固。宜恢复曾经承负朱家峪古城墙的石桥——背城桥。
（3）古井、古泉、石碾石磨的保护
规划对反映朱家峪村居民日常生活方式的古井、古泉、石碾石磨进行保护，结合这些历史环境要素，修建小型休憩空间。宜恢复文峰山脚下较有历史的长寿泉，并结合历史传说设为旅游景点。
（4）古树的保护
应加强对朱家峪村内树龄100年以上古树的登记和保护，在古树周边设立石头护栏，护栏的高度和形式应与环境相协调。
承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空间的保护措施
文化空间的保护原则
（1）真实性原则；
（2）发展性原则；
（3）尊重性原则；
（4）共享性原则；
（5）综合性原则。
文化空间的保护措施
（1）做好朱家峪村文化空间的建档和挂牌工作
在做好朱家峪村文化空间普查的基础上，对村内各类文化空间进行真实、系统全面的记录，建立文化空间的档案和资料库。同时，完善文化空间的标识系统，做好文化空间的挂牌工作。
（2）保存现存较完好的文化空间本体
大部分保存较好的文化空间已被列为文物或历史建筑，按照相应的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要求对文化空间本体进行保护、整治。如切实保护文昌阁、魁星楼、鲁班庙等道教文化建筑。

（3）适度恢复部分已消失的文化空间
采用多种方式适度恢复部分尚存历史依据的已消失的文化空间。如：根据考古及历史资料，适度复建哨门、更屋等极具地方特色的建、构筑物，展示历史记忆。

（4）还原文化空间的文化功能属性
深刻理解文化空间的物质属性与非物质属性的有机结合。以文化空间为载体，还原其承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突出文化空间的文化功能属性。如：还原山阴小学、女子学校的教育功能，使其成为山东历史村落传统教育展示的重要场所；结合文昌阁、魁星楼、朱氏家祠等空间，展示道教文化和宗族文化活动。

（5）通过多种手段加强对文化空间的展示、宣传
通过展示设施、出版物、广告、专题宣传片、多媒体、网络等多种手段加强对文化空间自身及其承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展示、宣传，扩大文化遗产的影响力，让更多的人共享朱家峪村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村庄建设相关规划
 空间管制规划
1．管制原则
规划按照“全面控制、分类管理、突出重点”的原则，对朱家峪村域范围的重要资源进行全面控制，划定不同的管制区域，实施分类管制措施，重点加强对居住密集区的空间管制。

2．村域空间管制分区及措施
将整个村域空间做为规划区进行管制，划分为禁建区、限建区、适建区和已建区四种管制分区。
禁建区

禁建区包括基本农田、河流水域、历史文化名村的核心保护范围、文物保护单位保护范围等地区。禁建区内严格禁止城镇建设及与限建要素无关的建设行为。按照国家规定需要有关部门批准或者核准的、以划拨方式提供国有土地使用权的建设项目，确实无法避开禁止建设区的，必须经法定程序批准，必须服从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与要求。

限建区

限建区包括一般农田、林地、历史文化名村的建设控制地带、文物保护单位的建设控制地带等地区。限建区内原则上禁止城镇建设，按照国家规定需要有关部门批准或核准的建设项目在控制规模、强度下经审查和论证后方可进行。

已建区

已建区是指已有的城镇和村庄建设用地地区。
适建区

适建区是指除上述三种分区以外的可以进行建设的地区。

规划区的划定
为对朱家峪历史文化名村未来的建设和发展进行有效的规划管控，根据朱家峪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及未来统筹遗产保护和经济发展的需要，将朱家峪村域范围划为本次村庄规划的规划区，面积约7平方公里。

规划结构
规划结构为“一线、三区、四片”。
一线：即纵贯村域的主要游览线路，309国道—古村—西园—圣水灵泉庙—胡山平坡—胡山景区；
三区：指三个遗产资源集中的特色景区，朱家峪古村、圣水灵泉景区和胡山景区；
四片：指四个居住或度假区片，朱家峪新村、朱家峪古村、西园度假区和胡山平坡文化旅游区。

 人口与用地布局
1．村庄人口预测
（1）村域：
朱家峪村庄人口分为村庄原住人口、西园人口两个部分。近期规划至2015年，规划原住人口控制为2194人。西园人口控制为1667人。
（2）老村：
考虑到原住民的比例对于历史文化名村延续性的重要意义，应维持一定规模的古村人口，规划老村人口基本保持不变。近期规划至2015年，老村规划人口控制为632人。
2．产业规划
（1）鼓励发展生态农业、旅游文化产业和文化创意产业；
（2）引导发展农产品和旅游小商品加工业；
（3）禁止非生态友好型产业、限制非文化创意类型产业的进入。
3．用地发展方向
村庄主要用地未来应向东西方向拓展，以东侧为主。
4．用地规模
（1） 村域：
朱家峪村建设用地分为村庄建设用地、西园、胡山平坡和胡山会所四个部分。
村庄建设用地：近期规划至2015年，朱家峪村的村庄建设用地需增加4.7公顷。
规划西园居住用地16.67公顷，以一类居住为主，旅游度假用地4公顷。西园片区的容积率控制在0.5之内，建筑密度30%之内，高度控制在12米之内。

远期规划胡山平坡建设用地6.7公顷。
远期规划胡山会所建设用地3.3公顷。
（2） 老村：
朱家峪老村现状建设用地共计26.60公顷。
5．用地功能布局调整
村域：
（1）新村东侧及北侧承担村庄未来建设发展，规划增加约4.7公顷村庄建设用地。
（2）规划建议扩大胡山平坡的用地规模，由原来的3.3公顷扩大到6.7公顷。
（3）规划西园度假区居住组团结合休闲娱乐布局，尽可能将居住用地布置在阳光充足的西部地块。
老村：
（1）沿主街两侧及历史建筑密集区鼓励旅游功能植入，如特色农家餐饮、旅游产品售卖及民居、宗教等文化展览。
（2）老村东南区片现状民居遗迹较多，核心保护范围内可逐步翻建，建设控制地带内宜小规模分期集中建设，功能宜为旅游度假、企业会所、艺术家工作坊等，吸引高收入长期居留群体。新建建筑应保持与周边空间环境、风貌和街巷肌理相协调。
（3）核心保护范围其它区域及建控地带其它区域：以居住为主，鼓励特色农家民宿接待。
（4）山阴小学：结合规划，建设旅游接待中心。
6．用地平衡
见表7-1.
表7-1朱家峪村建设用地平衡表

	类别
	序号
	用地代号
	用地名称
	用地面积(m2)
	比例(%)

	村庄建设用 地
	1
	R
	R
	村民住宅
	422557
	314827.4
	4.3
	3.3

	
	2
	C
	C1
	行政管理用地
	1457.8
	1457.8
	<0.01
	<0.01

	
	
	
	C3
	文体科技用地
	——
	1000
	——
	<0.01

	
	
	
	C5
	医疗保健用地
	575.2
	575.2
	<0.01
	<0.01

	
	
	
	C7
	文物保护用地
	15288.4
	15288.4
	0.2
	0.2

	
	3
	S
	S1
	道路广场用地
	93960.4
	1943601
	1.0
	20.5

	
	
	
	S3
	停车场
	3262.1
	30708.8
	<0.01
	0.3

	
	4
	U
	U
	市政设施
	500
	3500
	<0.01
	<0.01

	
	5
	U
	G1
	公共绿地
	6367.8
	86759.3
	0.1
	0.9

	
	6
	G
	E1
	水域
	119455
	125444.5
	1.2
	1.3

	
	7
	E
	E2
	基本农田
	3574278.1
	1685031.5
	36.5
	17.8

	
	
	
	
	一般农田
	
	470107.8
	——
	5.0

	
	
	
	E3
	园地
	527.9
	1520128
	<0.01
	16.0

	
	
	
	E4
	林地
	945297
	3174281.5
	9.6
	33.4

	
	
	
	E6
	村镇建设用地
	263078.6
	——
	2.7
	——

	
	
	
	E7
	闲置地
	4346671.2
	122235.5
	44.4
	1.3

	
	8
	K
	K
	预留用地
	——
	3767
	——
	<0.01

	
	
	合计
	
	
	9793276.5
	9498713.7
	100
	100

	非村庄建设用地
	1
	R
	R
	居民住宅
	61760.7
	222355.8
	100
	62.4

	
	2
	C
	C3
	文化娱乐用地
	——
	133967.7
	100
	37.6

	
	
	合计
	
	
	61760.7
	356323.5
	100
	100


 道路交通规划
1.村域范围
（1）结合西部现有道路重新规划进入古村的旅游专用道路，与河道景观共同塑造进入古村的风貌带。
（2）以国道——胡山的机动车车行道串联朱家峪古村、西园、胡山平坡、圣水灵泉庙和胡山景区五个主要旅游休闲度假项目，作为村域主要游览道路。
（3）近期应着力解决老村及西园的机动车交通问题，与胡山联系的交通可待旅游发展较为成熟的远期解决。
2.老村范围
（1）通过GIS坡度分析确定道路工程可行性，结合现状规划一条环古村的机动车道。
（2）在古村东南侧加设一条车行支路，以保证开发建设区的可达性。古村内巷道为人行，但主街（下崖沟）和东崖头的道路设计应满足紧急情况机动车行。
（3）机动车集中停放，主要位于古村内东侧和城墙外侧。
 绿化及外部空间规划
1.村域范围
（1）沿主要居住组团、主要景区周边范围内进行生态景观控制。
（2）主要游览道路、河道两侧100米范围内加强绿化种植。入村景观路西侧及河东侧根据土地利用规划，保持密植林地；道路东侧与河道之间可布置花田、点缀景观树木，过渡至滨水开放空间。
（3）重要山体及周边200米范围进行环境景观控制。
（4）北部农业种植结合农田划分、陇间树阵、作物配植，形成富有地域特色的农业生态景观。
（5）环境景观的营造应与传统村落风貌协调，树种的配置应以当地树种为主，色彩应与传统建筑相协调。
（6）加强对城墙附近的新村建筑立面的整治。
2.老村范围
（1）沿河流、沿核心保护范围内巷道周边、建设控制地带主要巷道两侧以及沿堡墙周边，加强绿化，形成绿色廊道。
（2）对历史环境要素如河流、泉井、寨门等，以及古村内可远眺山体处的周边空间环境应重点整治。
（3）古村建设边界至山体之间应重视生态抚育，形成对古村密实的绿化环绕。
 公共服务设施规划
根据村庄公共服务设施现状和《山东省村庄建设规划编制技术导则》，规划新建托儿所、文化活动站、老年活动室、健身场地等。参照村民居住用地的分布进行设施布局。

表7-2 朱家峪古村内公共服务设施配置表

	设施类别
	设施名称
	建筑面积（㎡）
	备注

	教育
	托儿所
	600
	2-6班，结合村民住宅

	
	幼儿园
	600
	2-6班，结合村民住宅

	文化
	文化活动中心
	200
	与体育设施结合建设

	
	老年活动室
	190
	老村的90平米结合现状建筑设置

	医疗
	门诊所
	50
	原址扩建

	体育
	健身场地
	900
	与绿地结合建设

	
	篮球场
	
	与绿地结合建设


给水工程规划

1．规划原则
（1）供水水源就近取用境内地表水或地下水，水质满足《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或《农村实施〈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准则》。

（2）采取有效措施保护水源，严格控制污染。
（3）坚持来源与节流并重的方针，树立农户的节水意识；推广节水型设备；提高管材、附件和施工质量，严格控制跑冒滴漏。

（4）给水工程设施及管网规划避让文物及历史建筑，历史街巷中管线布置在原有街巷断面宽度内解决。
2．水源规划
规划水源取自水库旁边深井内的地下水，深井的出水量为40m3/h，满足朱家峪老村、新村和西园综合生活用水量的要求。
3．给水设施规划
规划新建一座水厂，位于水库以东（具体位置见给水工程规划图），水厂的供水规模为900立方米/日，占地1000平方米，供水范围为老村、新村和西园度假区。
4．给水系统规划
规划朱家峪老村、新村、西园采用分区供水，根据场地设计标高，共分三个供水区。
一级供水区的供水范围为朱家峪新村，采用水厂低压供水系统。
二级供水区的供水范围为朱家峪老村，由水厂中压供水系统供水。 
三级供水区的供水范围为西园度假区，由水厂高压供水系统供水至西园泵站。 
规划朱家峪老村、新村、西园的供水干管管径为DN150。管材可采用新型塑料给水管，并沿现有或规划道路敷设。供水管网布置形式采用环状与枝状相结合的方式。

 排水工程规划
1．规划原则

（1）村庄应根据自身条件，建设和完善排水收集系统，采用雨污分流方式排水。
（2）污水排放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8 的有关规定；污水用于农田灌溉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农田灌溉水质标准》GB-5084 的有关规定。
（3）以雨水下渗等雨水间接利用为主，采用透水地面、低势绿地加大雨水的渗透量，因地制宜的利用洼地、池塘蓄积雨水，实现雨水的综合利用。

（4）充分利用古村传统排水设施。

（5）排水工程设施及管网规划避让文物及历史建筑，历史街巷中管线布置在原有街巷断面宽度内解决。
2．排水体制
规划区排水体制为雨污分流制。
3．污水工程规划
规划在新村的东北建一座污水处理设施。污水处理设施规模按510 m3/d规划，占地面积2000m2。
污水处理工程采用无电力全生物技术（BAAS）。
规划污水管采用硬聚氯乙管（UPVC），管径范围在d500—d200之间。污水管的起点埋深不小于1m。
4．雨水工程规划
规划雨水按照高水高排、低水低排的原则。在老村和新村主要道路旁设置雨水明渠，保留老村现状极具地方特色的排水渠。规划西园度假区敷设雨水管道。
为加强对雨水的利用,规划区可以采用透水性材料铺装路面，对不适合做成透水铺装的硬化地面，可排入周围的绿地，由绿地入渗消纳雨水渗入地下。
新村西南部现状为面积约7 000 多平方米的洼地,是整个老村和西园的汇水区,规划设计成以水体景观为主的村庄公园。 
 供电工程规划
1．规划原则
（1）对于保护范围内的重点砖木或木结构的建筑，设置剩余电流动作电气火灾监控系统。
（2）低压配电线路根据不同的故障，设置短路保护、过负荷保护、接地故障保护，确保在发生故障时能及时地自动切断故障线路。
（3）为方便村民夜间出行，在街道安装路灯，沿村内主要道路每隔25～30米设置节能路灯一盏。

（4）供电工程设施选型及布置充分考虑古村景观要求，与古村风貌积极协调。
2．用电负荷预测
表7-3 朱家峪用电负荷预测一览表

	建筑名称
	建筑面积（㎡）
	供电指标（w/m2)
	同时率
	用电负荷（kw）

	老村
	30000
	40
	0.2
	240 

	新村
	170743.5
	40
	0.2
	1366 

	老村开发建设
	15751
	70
	0.2
	221

	西园（居住）
	83333.34
	40
	0.2
	667 

	西园（旅游休闲）
	12000
	50
	0.3
	180 


预测朱家峪最大用电负荷为2673KW。

3．变电设施规划
规划朱家峪电源来自110KV官庄乡变电所，可满足朱家峪的用电需求。
规划增容朱家峪新村10KV公用配电所，规划容量为2500KVA。规划在老村西侧和西园北侧各新建一座10KV公用配电所，容量分别为1000 KVA和1600KVA。
规划重点文化保护院落的配电箱距地1.8米左右挂墙明装，新建建筑配电箱距地1.4米左右牵墙暗装。
4．线路敷设
规划区10kV线路及低压配电线路主要采用地下敷设方式。对于无法直埋的路段，可沿墙设置配电箱，电线从配电箱沿墙敷设到各用电区域。重点文化保护建筑支线选用ZR-BV-500V阻燃导线，其他建筑支线选用BV-500V绝缘导线。导线经电线线槽沿墙明敷。
电力设施规划布置详见《电力工程规划图》。
 通讯工程规划
1．规划原则
（1）统一规划，推进信息网络产业化改造和资源优化整合，实行公共资源的集约化建设和管理，提倡政府协调下有序竞争。

（2）大力推进“三网融合”，建设灵活、可靠、便捷的宽带多媒体信息平台、形成交互式网络社会构架。

（3）充分考虑共线共管等资源共享问题，以避免投资和资源的浪费。

2．电话用户预测

规划采用乡镇电话普及率法对电话用户进行预测。近期规划人口为3861人，电话普及率为40部/百人，远期电话可达1544部。
3．电信规划
规划区实行等位拨号，规划区用户线：1544线。其中新村需交换机容量740门、老村320门、西园800门。
规划朱家峪通信电缆来自官庄乡电信模块局。

规划分别在新村、老村和西园各设1座交接箱，分别为2400对、1200对和2400对，采用落地式，每座占地2～4平方米。
4．有线电视规划
规划朱家峪有线电视普及率100%。有线电视采用光纤传输，新村、老村和西园各设一个光交接箱，光交接箱的覆盖半径是500～800m。
5．线路敷设
规划区10kV线路及低压配电线路主要采用地下敷设方式。对于无法直埋的路段，可沿墙设置配电箱。
电力设施规划布置详见《电力工程规划图》。
6．邮政设施规划
为满足朱家峪未来发展对邮政服务的需要，在朱家峪新村村西设置一处邮政所，建筑面积100平米左右。

7．通信线路敷设
规划电信主电缆沿电力管线同向穿排管敷设，配线电缆采用直埋敷设，用户配线全部采用交接箱配线方式。通信干管采用8孔（含有线3孔）90PVC管，从电话交接箱引出的分支管为4孔60PVC管。 
电信设施布置详见《电信工程规划图》。
 燃气工程规划
1．规划原则与目标
（1）鼓励使用液化石油气和天然气，以改善环境，以居民生活用气为主，公共服务用气为辅。

（2）规划朱家峪近期以采用无烟煤和瓶装液化石油气为主，远期以管道天然气为主。
（3）一次规划，分期设计实施，适当留有发展余地。
2．气源选择
近期选择无烟煤和瓶装液化石油气做燃料，远期规划引进309国道中压管道天然气作为朱家峪新村和西园的生活用气气源，老村生活以液化石油气和电为主。
3．燃气指标和供气规模
（1）供气对象
朱家峪新村、老村和西园的居民、公建等用气。
（2）居民用气指标
居民用气指标取2303兆焦/人•年。
（3）供气分配比
公建用气量按居民用气量的30%计，未预见用气量按居民及公建总用气量5%计。
（4）用气高峰系数（管道）
月高峰系数Km取1.2，日高峰系数Kd取1.15，时高峰系数Kh取3。
规划远期新村和西园人口3217人，居民燃气气化率取100％。规划区各类用户用气量计算结果详见下表
表7-4  规划区2025年天然气用气量计算表
	用气类型
	耗热指标
	用气人口(人)
	耗热量(MJ/日)
	平均日用气量(m3/d)
	总变化系数
	最高时用气量(m3/h)

	居住
	2303MJ/年•人
	3217
	20297.9
	577.3
	4.14
	99.6

	公建设施
	民用气的30%
	
	6089.4
	173.2
	4.14
	49.8

	未预见
	总用气的5%
	
	1319.4
	37.5
	4.14
	7.5

	总计
	
	
	27706.7
	788.0
	4.14
	156.8


根据以上计算，远期朱家峪新村和西园平均日用气量约为788立方米，最高时用气量约为157立方米。
4．输配设施规划
（1）输配气系统
规划区燃气管网压力级制规划为中压A，低压二级管网系统。
配气站供气压力为中压A级，在朱家峪新村和西园分别设置箱式调压站，调压后供用户使用。
（2）输配气流程如下： 
309国道天然气输气管线－山东技师学院0.3MPa天然气输气管线－中压配气管网－箱式调压站－用户。 
燃气设施规划布置见《燃气工程规划图》。
供热工程规划
1．规划原则与目标
（1）规划综合利用新能源、可再生能源和供热节能新技术。提倡沼气综合利用技术、太阳能供热技术、生物质气化、固化技术、节能吊炕等节能降耗新技术的应用。
（2）从文化保护角度对老村建筑烟道式采暖的方式给予保留和修缮。规划朱家峪新村、老村采用分散采暖的方式，西园采用集中供热的方式。
2．采暖热负荷预测

近参考《城市热力网设计规范》中建筑物类型选取热负荷指标，如下表：
表7-5  热负荷预测表

	名称
	建筑面积（㎡）
	热负荷指标（w/m2)
	热负荷（KW）

	老村
	30000
	50
	1500.0

	新村
	170743.5
	50
	8537.2

	老村开发建设
	15750
	50
	787.5

	西园（居住）
	83333.34
	60
	5000

	西园（旅游休闲）
	12000
	60
	720.0

	总计
	311826.84
	
	16544.7


根据上表计算，朱家峪新村、老村和西园热负荷预测总计为16.6MW。
3．热源规划
规划西园的东南侧新建集中锅炉房供西园直接采暖，占地面积0.2公顷。

新村和老村采用节能吊炕、热泵技术、燃气壁挂炉等分散供暖技术。
4．管网规划
规划西园利用集中锅炉房95℃的高温热水直接向用户供暖。热水管网可以采用枝状布置。 
供热设施布置见《供热工程规划图》。
 防山洪工程规划
1. 规划原则

（1）确定防洪标准，保证在遭遇正常设防水准下的山洪灾害时，村庄生命线系统和重要设施基本正常，整体功能基本正常，不发生严重次生灾害，保障农民生命安全的基本防御目标。
（2）规划采用工程措施与生物措施相结合的方式消除山洪危害。
2．防山洪标准
根据《防洪标准》（GB50201-94），确定朱家峪老村的防山洪标准按照能抵御50年一遇规划；新村的防山洪标准按照能抵御10年一遇规划；西园度假区的防山洪标准按照能抵御20年一遇规划。
3．防山洪规划
由于规划区依山而建，所以可采用工程措施与生物措施相结合的方式消除山洪危害。工程措施主要是规划在笔架山、文峰山、白虎山修建截洪沟；生物措施主要是植树、种草，控制水土流失，削减洪峰。
对侵占排洪沟的临时构筑物、垃圾和杂物等进行清理，加强对排洪沟及截洪沟边坡和沟底的保护。
具体截洪沟位置见《雨水及防洪工程规划图》。
 环境卫生规划
规划原则

（1）规划生活垃圾采用“村收集、乡（镇）运输、市处理”的方式进行无害化处理。
（2）与村庄建设同步、协调发展，建设一个空气清新、环境优美、人民安居乐业的生活空间。
2．生活垃圾预测
生活垃圾产生量指标：1.5kg/人·d，高峰系数取1.2；规划朱家峪老村、新村、西园共3861人，生活垃圾产生量为5.8吨/日，高峰日产生量为7.0吨/日。
3．环卫公共设施规划
规划区内生活垃圾全部采用容器化、密闭化方式收集。垃圾箱的设置间隔为：主街道100～200米，山巷200～400米。
规划朱家峪老村、新村、西园共设置三处密闭垃圾收集站。每座占地100平方米。具体位置见《污水及环卫工程规划图》。
规划朱家峪老村和新村的公共厕所按200～300米服务半径进行设置。公共厕所建筑物应达到三类标准的要求，新建及改造的公厕为水冲式厕所。居民家庭厕所由旱厕逐步改为水冲三格式化粪池。
　消防专项规划
规划原则

（1）村庄消防整治应贯彻预防为主、防消结合的方针，积极推进消防工作社会化，针对消防安全布局、消防站、消防供水、消防通信、消防通道、消防装备、建筑防火等内容进行综合整治。
（2）提高村民的消防意识，逐步实现设施完善、布局合理、技术装备良好、队伍强大的消防体系。

建筑耐火与平面布局规划
（1）老屋结构难以进行全面改造，可修建时对可燃建材进行阻燃处理；古建筑增设避雷装置等。
（2）将老村划分为不同的建筑组群，控制每组建筑群占地面积不超过2500m2，且组与组之间的防火间距不应小于10m。

（3）结合道路规划，控制山林边缘与老村建筑保持300m间距。
（4）三、四级耐火等级建筑之间的相邻外墙宜采用不燃烧实体墙，相连建筑的分户墙应采用不燃烧实体墙。建筑的屋面宜采用不燃材料。 

3．消防道路规划
（1）结合道路规划，增设一条通向外部城市干道的村镇道路，并使两条村镇道路满足消防车通行要求。
（2）结合道路规划，在老村周边增设环形消防车道。
（3）消防车道要求：车道的净宽、净空高度不宜小于4m；能承受消防车的压力；尽头式车道满足回车要求。

（4）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严禁设置隔离桩、栏杆等障碍设施，不得堆放土石、柴草等影响消防车通行的障碍物。

4．消防给水规划
（1）规划一座消防水池，消防用水有效容积为250立方米，消防水池与给水厂清水池合建。

（2）结合给水工程规划，室外消防给水管网呈环状布置，干管管径DN150，支管管径不小于DN100。
（3）室外消火栓应沿道路设置，并宜靠近十字路口，消火栓距路边不应大于2米；消火栓间距不宜大于120米，消火栓与房屋外墙的距离不宜小于2m。

5．消防点设置规划
（1）在山阴小学设置固定地点（有存储消防设备的房屋一间）；
（2）配置消防水枪、水带、手提式灭火器及破拆工具；有条件时增设配置有若干灭火器或简易灭火装置的消防摩托；
（3）设置明显的标识和便于村民报警的火警电话；
（4）配置10名有义务、志愿或治安与消防联防等多种形式的消防队员。
6．其他相关规划
（1）应设火灾报警电话，与城市消防指挥中心、供水、供电、供气等部门应有可靠的通信联络方式。

（2）改进老村用火火源，避免使用木材、柴草作为火源；对于保护性古建筑（耐火等级低的建筑），作为重点防火建筑，禁止明火使用。
（3）逐步改造供电线路，防止私搭乱接。1kV及1kV以上的架空电力线路不应跨越可燃屋面的建筑；

（4）有厨房场所配置手提式灭火器。 
（5）在适当地方设置普及消防安全常识的固定消防宣传点；山林重点防火区域应设置防火安全警示标志。

（6）建立健全消防责任制。村民委员会应当开展群众性消防工作，制定防火安全公约，进行消防安全检查，镇(乡)人民政府应当予以指导和监督。

（7）村民院落内堆放的少量柴草、煤炭和饲料等与建筑之间应采取防火隔离措施，且严禁在存储易燃物房间内设置用火设施。

（8）村民院落内的日常用火设施（如：炉灶）的上方和周围1.0m范围内不宜堆放柴草等可燃物，周围1.0m范围内的墙面、地面等应采用不燃材料。

展示利用规划
 展示利用原则
（1）以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为前提；
（2）确保保护与利用的和谐统一；
（3）确保物质文化遗产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利用的有机结合；
（4）坚持以社会效益为主，促进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协调发展；
（5）按照合理、科学、适度的态度进行保护与展示利用；
（6）利用标识、展示牌、出版、视频、广告、网络等多种途径充分展示；
（7）学术研究和科学普及相结合。
展示利用内容
朱家峪村的文物保护单位、历史建筑、历史环境要素、重要文化空间、非物质文化遗产及其网络列为展示内容（见表8-1）。
表8-1　朱家峪历史文化名村保护建筑功能利用汇总表

	名称
	占地（㎡）
	修缮要求
	推荐功能
	兼容功能

	圩门
	10
	已修复
	参观
	降低使用强度

	文昌阁
	108
	日常保养
	参观、祭拜
	

	山阴小学
	2905
	已修复
	历史、文化教育展
	少量接待功能

	朱家峪遗址
	778
	改善环境、配置标识
	展示古人类文化
	降低使用强度

	朱氏家祠
	231
	维修加固
	展示朱氏家族文化
	

	朱氏北楼
	54
	维修加固
	名宅展示
	

	关帝庙
	2
	日常保养
	参观、祭拜
	

	进士故居
	1262
	维修加固、现状调整
	名人故居展
	降低使用强度

	女子学校
	91
	维修加固
	文化教育展
	

	康熙双桥
	18
	维修加固
	参观、登桥游览
	降低使用强度

	坛井
	97
	维修加固
	参观
	降低使用强度

	长流泉
	10
	日常保养
	参观
	

	魁星楼
	102
	维修加固
	祭拜、道教文化展示
	

	鲁班庙
	2
	日常保养
	参观
	

	圣水灵泉庙
	2667
	重点修复
	参观、道教文化展示
	


展示路线的组织
为了体现朱家峪古村的历史文化特色、文峰山进香的道教文化资源、圣水灵泉庙景区以及胡山景区，游线组织上也分为古村历史文化体验游线及风景名胜特色观赏游线两条线。
线路1：古村历史文化体验游线
礼门——山阴小学——朱家峪遗址——传统商业街（购买特色小商品）——朱氏家祠——关帝庙——进士故居——女子学校——康熙双桥(参观)——坛井（参观）——长流泉
古村加设两条专题游线：古防御系统专题游线和古井、古泉、古桥专题游线。
线路2：风景名胜特色观赏游线
入口广场——旅游服务中心——古村历史文化景观——文峰山魁星楼景区——鲁班庙（山神庙和老君庙遗址）——胡山景区
古村历史文化体验主要以参观展览为主，同时通过民俗的餐饮、饮食的开发，并开发手工作坊和观光农业等辅助设施，吸引济南市区的居民来朱家峪村度假休闲，达到休闲、娱乐同时并对小孩进行课外教育的功效。
近期内还需解决的是与周边景点和关键地区的联络以及加强宣传促销的力度，促进跨区旅游，主要跨区线路有：
朱家峪历史文化名村文化休闲游——百脉泉度假休闲游——胡山森林公园景观游；
朱家峪历史文化名村文化休闲游——胡山景区风光探幽游。
展示设施规划
展示设施本着结合景点设置的原则，以满足游客休闲、游憩、娱乐为主要目标，结合村内现有建筑，更新原有建筑的配套设施与建筑功能。
旅游区内需设立旅游接待中心及适量的公厕、问询、停车、休憩、垃圾箱等服务设施。
新建城墙外一处为旅游接待综合服务中心，是团队旅游、自驾车游游客停车后进入的第一处服务中心。改建山阴小学北侧原村委会为另一处旅游综合服务中心，规划餐饮、公厕、小型民俗餐饮等服务设施。
依据朱家峪历史保护规划中对于市政设施的基本要求，共配置公厕4处，垃圾箱11处。建设风格要与周边建筑相协调，并通过明确的标示指示位置。
游客容量控制
游客容量的计算有面积法和线路法两种统计方法。区级文物保护单位和历史建筑的观览计算为面积法，古街巷区的观览主要通过步行道路展开，统计方法为线路法（计算面积包括主街和其主要观景支路）。将两种方法得到的游人量相加即可得到古村游人的控制容量。通过以上方法估算，得出规划范围内年游客容量约为：606,590人+ 158,590人=765,180人。

近期保护与整治规划
 近期保护整治项目与措施
本规划近期为2008-2015年。近期保护规划重点范围为核心保护范围、圩门内外区域及老村外集中旅游服务设施用地范围。具体保护整治项目包括：
建档与挂牌
规划近期内对古村内所有历史建筑建立档案、设置保护标志、进行挂牌保护；在核心保护范围主要出入口树立明显的标志牌，标明朱家峪村历史沿革、概况特色、保护区划等。
文物、历史建筑及核心保护范围内重点建筑与院落的保护与整治
规划近期内，对古村内的所有文物和历史建筑进行严格保护，对核心保护范围内主街两侧和重要空间节点周边建筑进行保护与整治，对核心保护范围内具有传统风貌、但质量较差的建筑进行抢救式维修，形成具有一定规模和连续性的朱家峪老村典型风貌。
重要历史街巷风貌的改善
对古村内贯穿南北的主街及两侧沿街建筑进行保护和整治，改善主街环境；对重要街巷铺装进行维修，建立严格的机动车管控制度，减少机动车对街巷的破坏；通过合理模式，增加重要街巷两侧院落的开放比例，充分展示朱家峪老村风貌。
圩门周边环境打造
建设圩门前广场，整治圩门至文昌阁段景观，以水景改造为核心打造进入古村的独特风貌景观。
道路交通设施建设
规划近期建设从309国道进入古村的旅游道路，改善旅游路周边环境，逐步建设从老村到西园的道路和环老村的道路，对机动车进行有效分流，在完善机动车可达性的同时减少机动车交通对古村的影响。
生态环境整治
大力治理村落生态环境，重点对河道内的环境进行治理，恢复河道及两侧整洁的环境，营造良好的滨河景观；同时要对城墙外一定范围内的环境进行治理，改善入村环境景观。
旅游服务设施建设
规划近期内，在古村外建立一处停车场和旅游接待服务设施，满足旅游服务的需要。同时将山阴小学的民俗展示馆规模扩大。
市政基础设施建设
规划近期建设位于水库以东的自来水厂，水厂的供水规模按900m3/d规划，供水范围为老村、新村和西园度假区。并且建设西园泵站，以满足西园度假区的所需要的水压。
规划近期建设位于新村东北侧的污水处理设施，规模按510 m3/d规划，处理新村、老村及西园度假区的污水。
近期在老村和新村主要道路旁设置雨水明渠，并在渠底和渠边种植一些植物；在笔架山、文峰山、白虎山修建截洪沟，消除规划区的山洪危险。
规划近期在新村、老村及西园度假区设置垃圾密闭收集站，并按具体要求设置公共厕所和垃圾箱。
规划近期与西园建设同步在老村西侧和西园北侧各新建一座10KV公用配电所，逐步增容新村配电所。结合公建建设设置通信交接箱。
管理机构与制度建设
按照保护规划要求成立朱家峪历史文化名村管理委员会，建立健全相关管理制度，保障保护与利用工作的有序推进。
规划实施对策
加强制度和机构建设。
给予资金优惠政策。
加强宣传提高保护意识。
保护与利用并举。
提供有力的技术支撑。

近期保护投资估算
近期保护投资估算

	项  目
	子  项
	投资
(万元)
	小计
(万元)

	文物保护单位及历史建筑修缮费用
	文物保护单位建筑修缮费用（15处）
	450
	1000

	
	历史建筑修缮费用（22处）
	550
	

	其它建筑及院落
整治费用
	沿主街及重要节点建筑及院落（25处）
	250
	250

	市政基础设施
改善费用
	街巷整治改造
	400
	4500

	
	道路工程
	1500
	

	
	给水工程
	200
	

	
	排水工程
	500
	

	
	环卫工程
	200
	

	
	供电工程
	500
	

	
	通讯工程
	200
	

	
	燃气工程
	400
	

	
	供热工程
	600
	

	总计
	
	5750


规划实施措施
规划实施总体策略
根据《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国发办[2005]18号），朱家峪村历史文化名村保护与管理应在管理方面落实下列工作：
（1） 深化历史文化名村管理体制改革，加强历史文化名村保护机构建设和职能配置。
（2）大力推进依法管理，加大执法力度。
（3）加大对于朱家峪历史文化名村文化遗产综合保护的力度。
（4）加强对朱家峪历史文化名村保护工作的政策研究与制定工作。
（5）增加朱家峪历史文化名村保护、管理工作的科技含量。
（6）强化朱家峪历史文化名村文物档案的收集整理工作。
（7）强化朱家峪历史文化名村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普查、管理工作等。
（8）形成全体社会共同参与历史文化名村保护工作的服务意识。
 规划实施管理监督体系
建议组建朱家峪历史文化名村保护管理委员会，以管委会为核心，对古村落、文物保护单位及区内其它物质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实施直接综合保护管理。任何新建和改建工作均需得到管委会与相关政府部门多方认可，方可实施。
建议建立责任规划师制度，由经相关管理部门授权的责任规划师协助对区内建设方案进行审批。
完善机构体系，尽快组建档案资料库、监测站、事业研究机构，并与地方相关专业机构合作。

规划实施管理人员
（1）建立、健全从业资格认定程序，严格筛选历史文化名村保护、文物与文化遗产保护从业者。 
（2）完善专业培训机制。
（3）明确责任，完善奖惩机制。
（4）主要机构、主要人员应保持相对稳定，业务相对独立。
管理规章制度
根据《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国发办[2005]18号），章丘市人民政府应制定并颁布朱家峪历史文化名村的保护管理条例，管理条例主要内容包括：
（1）保护范围与建设控制地带的划定，应包括四至边界、各项具体管理和环境治理要求。
（2）管理体制与经费，包括各级地方政府、行政管理机构的相关职责。
（3）根据规划内容制定保护管理内容及要求。
（4）制定对保护行为的奖励以及对破坏活动的处罚措施。
日常管理
（1） 历史文化名村的日常管理应由朱家峪村历史文化名村保护管理委员会负责。
（2）日常管理工作的主要内容有：保证安全，及时消除隐患；记录、收集相关资料，做好业务档案；开展日常宣传教育工作。
（3）建立自然灾害、遗存本体与载体环境以及开放容量等监测制度； 
（4）做好经常性保养维护工作，对可能造成的损伤采取预防性措施；
（5）建立定期巡查制度，及时发现并排除不安全因素。

附则
成果内容
本规划成果包括规划文本、规划图纸和规划附件（含规划说明书、基础资料汇编、历史建筑档案）三部分，批准后的规划文本和图纸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强制性内容
本规划文本中下划线部分为强制性内容，必须严格执行。
编制与实施主体
本规划山东省章丘市人民政府组织编制，城乡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和文物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具体实施。实施过程中由章丘市城乡规划行政主管部门负责保护要求与措施的解释工作。
规划调整
本规划自批准之日起实施。一经批准，原则上不得调整。因经济和社会发展需要，确需调整的，由官庄乡人民政府提出专题报告，经上级城乡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审查同意后，方可组织编制调整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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